
本案中， 被告人未经品

牌方授权许可， 擅自生产、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严重侵犯了商标所有权人的

合法权益， 同时也损害了消

费者的权益。

检察官提醒广大生产经

营者， 生产经营应恪守诚信

底线，自觉抵制制假、售假行

为， 切勿因一时的利益诱惑

而触碰法律红线。同时，检察

官也想提醒广大消费者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 在选购商品时

优先选择品牌官方网站或授权

店铺等正规渠道。 若发现商品

存在可疑情况，要提高警惕，及

时向消费者协会、 市场监管部

门或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检察官说法】

本报讯 名牌包袋凭借其

经典设计和卓越品质， 一直深

受消费者青睐。 然而， 一些不

法分子却盯上了这块“蛋糕”。

洪某某与李某经营一家制包工

厂， 本可以光明正大地创业致

富。 但是， 俩人为牟取非法利

益， 却在未取得品牌授权的情

况下， 仿制“CHANEL” 包

袋， 贴上“CHANEL” 商标

对外销售。 近日， 经徐汇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

2024 年 5 月， 上海某知

识产权咨询公司受市民张先生

的 委 托 ， 对 一 只 印 有

“CHANEL” 商标的单肩背包

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 这

只“CHANEL” 背包并非正

品， 而是未经品牌授权许可的

商家制造的假货。 公安机关获

得这一线索后， 迅速指向造假

源头， 同年 6 月， 在某市一厂

房内成功抓获洪某某、 李某等

犯罪嫌疑人。

经查， 犯罪嫌疑人洪某某

伙同李某， 租用某厂房作为制

假窝点， 雇用多名工人， 形成

了 一 条 完 整 的 假 冒

“CHANEL” 包袋生产、 销售

链条。

据洪某某交代， 工厂日常

管理由其负责， 其会在工作群

里发送需要制作包袋的样式、

颜色和数量等， 随后多名工人

各司其职， 分别承担皮具切

割、 缝纫、 成品运输等多道工

序。 对外销售则由二人通过

“洪某某皮具” 的微信号或微

信群与客户对接， 报价、 发

货、 销售。

洪某某坦言， 自己本来只

售卖自己厂内生产的包袋。

“因为带标 （品牌标识） 的包

好卖， 所以我就起了贪念， 也

想卖一点。” 经审查， 洪某某、

李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共计 8 万余元， 未销售货值金

额达 30 余万元。

近日， 经徐汇检察院依法

提起公诉， 徐汇法院依法以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

处被告人洪某某有期徒刑 1 年

10 个月，缓刑 1 年 10 个月，并

处罚金 4 万元； 判处被告人李

某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缓刑

1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

录用通知发了 工作辞了 又变卦了？
法院：新公司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劳动者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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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录用通知发了， 原工作辞了， 新公司又

突然变卦？ 近日， 记者从杨浦区人民法院获

悉一起涉劳动法律关系纠纷案件。 法院判决

新公司应赔偿劳动者经济损失。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孙钰程

一起品牌鉴定委托牵出一条造假线索

两人制售假冒“CHANEL”包袋获刑

一信息技术公司在网上发

布招聘公告， 小东（化名） 向

该公司投递应聘简历， 并收到

《录用通知书》， 其中载明入职

日期、 试用期、 工作岗位、 薪

资， 并要求入职当日携带原公

司离职证明原件， 约定小东需

5 日内确认接受该通知书且配

合背景调查。 小东确认接受

后， 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然而， 正式入职前， 新公

司却称， 在与小东原公司的人

事进行电话沟通时， 对方对小

东作出了负面评价， 据此认定

小东“背景调查不通过”， 并

通知小东取消录用。

小东认为， 自己对入职通

知进行了确认，形成承诺，并为

了入职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而新公司单方面以“背景调

查未通过”为由取消录用，导致

自己被迫出现“空窗期”，应当

承担缔约过失赔偿责任， 支付

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赔偿金。

该信息技术公司则认为，

其在向小东发送《录用通知书》

时， 明确说明要对小东做背景

调查。经调查，发现小东原公司

对其工作表现评价不佳， 如业

绩垫底、 难以适应岗位要求及

抑郁倾向影响工作等， 故认定

其不符合录用条件并已及时通

知， 不存在缔约过失。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当事

人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 在订立合同过程

中， 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

用原则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致另

一方信赖利益遭受损失， 应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

本案中《录用通知书》载明

了录用意向、工作岗位、报到日

期、基本薪资、签约条件等，在

法律性质上属于要约， 该要约

经小东承诺后， 双方建立劳动

关系的预约合同成立。《录用通

知书》 要求小东报到时携带原

公司的离职证明， 足以使小东

有理由相信该公司将与其签订

劳动合同， 并因此与原公司解

除劳动关系。 而该公司拒绝签

订劳动合同，显然存在过错，应

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结合小东在原公司的收

入、 《录用通知书》 承诺的薪

资、 新公司的过错、 小东自身

的就业条件以及寻找新工作需

要的合理周期等因素， 法院依

法判决公司赔偿小东经济损失

25000 元。

本报讯 身为物业经理，

本应积极维护业主和公司的利

益。 但一家物业公司的经理顾

凌却动起歪心思， 假借公司名

义将小区车位出租给业主， 后

将租金据为己有。 日前， 经松

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这

名物业经理因构成职务侵占罪

被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

元； 未退出的违法所得， 继续

予以追缴。

为了维护公司楼盘的建设

管理， 松江区两小区的开发公

司安排工作人员在小区里开展

定期巡查， 没想到巡查几次后

还真发现了诡异之处。

工作人员反映， 这两个小

区里的车位常常停满， 但调取

材料后， 公司发现这两个小区

明明还有数十个车位显示没有

出售或租赁记录， 公司也没有

收到相关费用， 这究竟是怎么

一回事呢？

公司仔细核查后， 发现问

题根源就出在物业公司的经理

顾凌身上。 2018 年起， 时任

物业公司客服主管的顾凌先后

成为两个小区的物业负责人，

并很快升任物业经理。 开发公

司与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

合同， 根据该合同及物业公司

的规章制度， 顾凌具有和业主

商谈并签订车位租赁合同的职

权， 顾凌由此动起了以“权”

谋私的歪心思。

2019 年开始， 顾凌私刻

公章， 假借物业公司名义与业

主签订车位租赁合同， 同时以

物业公司信息办理 POS 机，

绑定个人银行卡用于收取车位

租赁费。 东窗事发后， 开发商

公司与物业公司找到顾凌对

质， 顾凌表示愿意退还自己私

收的费用， 但后续并没有实际

行动。 2024 年 8 月， 两家公

司决定报警。

经审查， 2019 年开始 ，

顾凌利用担任小区物业人员，

负责管理、 租赁车位的职务便

利，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假借

公司名义出租车位， 涉案金额

共计 190 余万元，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涉嫌职务侵占罪。 今

年 4 月 22 日， 松江检察院依

法对顾凌提起公诉。 同年 7 月

28 日， 法院依法判决顾凌犯

职务侵占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元；

未退出的违法所得， 继续予以

追缴。

检察官提醒：

各公司在日常经营中应强

化内部控制制度， 优化人员管

理机制， 严格招聘审查， 定期

开展员工培训， 同时， 可以通

过引入常规性的审计制度完善

监督机制， 及时发现风险。 检

察机关始终聚焦涉企经济犯罪

风险防范， 常态化进园区、 进

企业开展普法宣传， 对侵害企

业合法权益的各类经济犯罪进

行严厉打击， 全力保障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

（文中均为化名）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潘颖

借公司名义私收业主车位费190余万
物业经理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刑

释法

“从法律视角分析， 用人

单位单方面反悔拒绝劳动者入

职的行为构成违约， 需要赔偿

劳动者因信赖该要约而产生的

损失。” 本案主审法官戴诗亮

表示。

在劳动者确认 《录用通知

书》 后却未能签订劳动合同的

情形下， 存在预约合同违约责

任和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两

种责任。 从遵守录用通知这个

预约约定来看， 是预约违约行

为 ， 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 从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来

看， 是违背诚信原则、 违反签

约前义务的行为， 应当承担缔

约过失责任。

两种责任构成要件存在差

异， 违约责任较为严格， 不考

虑主观过错； 缔约过失责任要

求违反签约前义务的一方存在

主观过错。 对以上两种责任，

法院通常结合当事人主张、 主

观过错、 利益平衡及保护弱势

当事人利益等因素综合考虑，

并作出妥当处理。

“本案中， 小东辞职后该

公司才进行背景调查， 且未就

调查情况给予小东解释说明的

机会，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正

当程序要求。 另外， 除原公司

的负面评价外， 并未发现小东

存在未如实或完整提供信息资

料的情形， 故该公司仅以小东

存在负面评价为由认定小东背

景调查不通过， 导致小东暂时

失业受到利益损失， 理应承担

缔约过失责任。” 法官表示。

【法官说法】


